
四川理工学院调停课管理办法

为规范教学，严格管理，维护与保障正常教学秩序，特对我校教师调、停课

作如下规定：

1、教师必须按课表安排的时间与教室上课，不得随意变动上课的时间或地

点。

2、调整课程上课时间必须符合科学性。

3、需调、停课的教师，因病者必须出具医院证明，因参加会议者必须出具

会议通知，并经二级学院院长批准。

4、需调、停课的教师，必须提前两天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提出申请，打印《四

川理工学院调、停课申请表》，并经教研室（系）、学院签署意见后到各二级学院

教学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。

5、停课后需补课的教师，必须到各二级学院教学办公室办理补课手续。凡

未办理补课手续的教师，均视为未补课。

6、对因故停课的课程，任课教师必须在该门课程结业考试前完成补课。

7、各二级学院须严格审批、严格控制教师的调、停课，以维护正常的教学

秩序。


